附件6
考生体能测评须知及安全承诺书

	姓名
	
	准考证号
	

	身份证号
	
	本人联系电话及

紧急联系电话
	

	
	
	
	

	体能测评须知
	

	体能测评是报考人民警察（司法警察）职位考试的必经程序，测评项目为：10米×4往返跑、纵跳摸高、1000米（男）/800米（女）跑。体能测评各项运动强度较大，有一定的危险性，有可能在测评过程中发生意外。考生本人应确定自身身体状况是否适应剧烈运动。如确实身体状况不宜参加测评的，建议放弃测评资格；如考生因身体健康状况不良，身体对测评强度或天气要求等不适应及测评前热身不充分等自身原因，导致体能测评中出现受伤、致病、死亡等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考生在参加体能测评前，须保证充足的睡眠，以良好的身体状态应试，测评前做好热身运动，测评过程中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统一管理和安排，防止在测评过程中发生意外。体能测评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使用测评仪器进行，测评后考生须在成绩单上亲笔签名确认本人测评结果，成绩单由现场工作人员收回，如考生对成绩有异议，必须于体能测评当天当场次当个测评项目结束后立即提出申诉，考生进入下一测评项目及最后一个测评项目测评结束离开考场后，概不受理。体能测评现场设立医疗点，如考生在测评过程中发现自己身体不适，应及时到医疗点进行处理。
	

	考生承诺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知悉上述体能测评须知。在此郑重承诺：
一是以上个人所填信息属实，本人提交和现场出示的报名材料及信息均真实、有效，积极配合和服从考试安排。如有不实或违反相关规定，自愿承担相关责任、接受相应处理。
二是本人认为自身身体状况适应参加上述各项体能测评项目，自愿参加汕头市2026年考试录用人民警察（司法警察）及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体能测评，如本人在测评中出现意外，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

三是如遇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需改期进行体能测评的，坚决服从招录单位工作安排。
            考生（签名并在签名处按捺指纹）：               年  月  日
	

	重要提示：

1.考生须认真阅读并如实填写此承诺书，如因瞒报、漏报、错报健康状况等承诺不实情形引起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2.考生体能测评时须现场提交填写完整的《考生体能测评须知及安全承诺书》，方能参加体能测评。
    3.此表单面打印。
	




